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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A】

【主动公开】

关于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
第 205号建议答复的函

谢俊杰、李秋玲代表：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快发展全区银发经济的建议》收悉，现

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加大老饭桌、日间照料中心、居家养老服务站点

等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资金支持力度”的建议

（一）工作进展。一是强化政策供给保障。2021年以来，

自治区先后制定《自治区农村老饭桌管理办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

区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管理办法》等文件，将老年助餐服务

纳入《自治区养老服务体系“十四五”规划》和《基本养老服务清

单》，通过给予老年助餐点建设和运营补贴等方式，对老年助餐

服务进行资金支持。二是积极发展老年助餐。2024年 4月自治

区民政厅联合财政厅等 10个部门印发《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

实施方案》，提出力争用 3年时间推动实现多方参与的老年助餐

服务可持续普惠发展目标，围绕发展老年助餐资金需求，给予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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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助餐服务机构一定运营或综合性奖励补助，建立“个人出一点、

企业让一点、政府补一点、集体填一点、社会捐一点”多元筹资

机制。三是严格落实补助政策。督促各地按规定落实税费优惠及

用水、用电、用气、用热等优惠政策，切实减轻助餐服务机构（设

施）运营压力，自治区财政每年按每个农村老饭桌 1万元标准、

每个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3万元标准运营补助；各市县根据

各自财力、运营质量等不同情况，给予 1-5万元的补贴。

（二）工作成效。一是服务设施逐步完善。2024年投入 2.86

亿元建成 10个乡镇（街道）综合养老服务中心、110个社区养

老服务设施、8个农村老饭桌；投入运营社区食堂 94个、农村

老饭桌 45个，截至目前依托乡镇（街道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辐

射带动，建成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及设施 805个、村级养老服务设

施 953个。二是财政支持力度加大。2021-2025年，自治区财政

共投入 6488万元支持农村老饭桌、日间照料中心运营，银川市、

利通区、海原县等有条件的市、县（区）综合考虑助餐服务人次

和质量、老年人满意度等情况，给予老年助餐服务机构一定运营

或综合性奖励补助，取得了良好效果。三是公益金支撑作用显现。

福彩公益金 55%以上用于养老服务，2021-2023年共安排农村老

饭桌建设及运营资金 3666万元；2024年安排农村老饭桌建设及

运营资金 833万元，养老服务设施（含助餐）建设资金 3295万

元，为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保障。

二、关于“引入专业化、标准化社会化力量运营居家养老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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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设施”的建议

（一）工作进展。一是紧盯老旧小区，推动改造升级。“十

四五”期间，通过空间整合、功能置换等方式对有条件的城镇老

旧小区进行改造，利用闲置房屋建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、增设老

年助餐点等设施，推动物流配送、智能快递柜、蔬菜直通车等进

社区，满足老年人就近养老、就餐、休闲需求。二是紧盯新建小

区，完善配套设施。自治区民政厅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《新

建居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移交使用管理办法》《小区

配建养老服务设施清查实施方案》，自治区住建厅贯彻落实推动

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发展线上线下生活服务，鼓励有条件的物业企

业向养老、健康、家政等领域拓展经营范围。三是紧盯服务老人，

培育专业机构。着力培育专业化、规范化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组

织，探索“机构建中心带站点进家庭”社会化模式，支持大型企

业参与养老服务业，引进中国健康养老集团有限公司、国投健康

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国内外优质养老企业入驻宁夏，承接养老机

构、街镇中心、社区站点连锁化运营。

（二）工作成效。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。2021年以

来，共投入 3640万元新（改）建 114个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，推

动新建居住（小区）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达标提升，提优老年助餐

服务，建成运营老年助餐点 1117家，服务覆盖率 45%。二是政

府购买服务力度不断加大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引导 19个县区开展

政府购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，累计培育 127家专业养老服务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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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，开展各类专业培训 32场次，培训从业人员 4500余人次，形

成了覆盖广泛、服务专业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。三是专业服

务品质不断提升。银川、吴忠等地一些有条件的物业企业主动担

当，向养老、健康、家政等领域拓展经营范围，中房、隆光等一

些品牌企业已在“物业服务+”养老、健康等产业方面取得阶段性

成效。

三、关于“对无障碍设施建设给予资金支持”的建议

（一）工作进展。一是制定支持政策措施。自治区人民政府

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自

治区民政厅、发改委等部门出台《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清查实

施方案》，自治区住建厅编制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老旧小区改造技

术导则》，为全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供政策依据。二是建立协

同推进机制。结合新颁布的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和各地实际，

自治区住建厅会同相关部门协商推动无障碍适老化建设纳入文

明城市、智慧城市、数字乡村建设，建立政府引导、企业参与、

居民协商的协同推进机制。三是加大适老化改造力度。通过“居

民点单、社区下单、企业接单、政府买单”模式，精准对接老年

人需求开展适老化改造，内容涵盖小区出入口、单元门等位置设

置无障碍坡道、加装电梯等。同时，引入养老服务企业、社会组

织参与设施运营管理，激发市场活力，提升养老服务可持续性。

（二）工作成效。一是老年人居环境更加舒适。2021年以

来，自治区财政投入 4189万元为居家高龄、失能、残疾老年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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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改造地面防滑、安全扶手等硬件设施，完成改造 14776户。增

设老年活动场地，优化小区休闲空间，配备健身器材、休憩座椅

等设施，设施配备逐步完善。二是老年人生活更加便利。“十四

五”期间，改造老旧小区 1953个、28.32万户（套），惠及群众

85万余人。商务等部门协同建设改造一批社区便民消费服务中

心等设施，老年日用产品实体店的布局更加合理。三是完整社区

试点示范更加明显。2023年，自治区住建厅争取自治区财政奖

补资金 2000多万元进行完整社区建设试点，通过新建、拆建、

改建、租赁等方式，新增老年服务站 22个，利用楼间空地、边

角间隙等开辟公共活动场所 1200余处，新建慢行步道 29处，增

设无障碍设施 947处，为无障碍设施建设提供了示范样板。

四、关于“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给与资金支

持”的建议

（一）工作进展。一是坚持高位推动。近年来，我们将特殊

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纳入自治区养老服务体系“十四五”

规划、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统筹谋划、高位推动，健

全完善“政府补贴一点、企业让利一点、家庭负担一点”资金分担

机制，出台《宁夏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，并将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纳入减税降费政策、

健康中国行动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重要内容。二是坚持精准供给。

建立完善《宁夏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需求评估表》、

《改造配置推荐清单》，组织各县（市、区）开展摸排走访，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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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逐户对老年人居住环境、身体状况、自理能力等要素进行精准

评估，提供清单式适老化改造项目，协助老年人做好适老化改造

申请、选择适配产品等，统一上门安装并指导使用，在满足老年

人多元养老需求、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取得显著成效。三是坚持综

合施策。积极对接发改、财政等部门，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切块

支持宁夏居家适老化改造“焕新”工作，充分学习外省经验做法，

成立专班强力推进，印发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居家适老化改造“焕

新”工作补贴实施方案》，为全区60周岁以上老年人购买居家适老

化改造产品进行补贴，进一步推动适老化改造。

（二）工作成效。一是规划任务超额完成。紧盯自治区养老

服务体系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任务，先后投入福彩公益金4189万

元，围绕“地面和门改造、卧室改造、如厕洗浴设备改造、厨房

设备改造、物理环境改造、智能辅助产品”等六个方面，开展特

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，累计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适老化

改造14776户，超额63.2%完成改造任务。二是床位建设实现突破。

连续四年争取民政部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，指

导五市积极申报项目获得补助资金6971万元，主要用于为60周岁

及以上的经济困难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、提

供为老年人助餐、助浴等便捷可及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。共建设

家庭养老床位9095张，开展上门服务59余万人次。三是“焕新”

行动成效明显。结合工信部《老年用品推荐目录》、住建部《城

市居家适老化改造指导手册》和宁夏实际，连续两年累计争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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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844亿元（2024年1亿元，2025年首批到位资金3844万元）超

长期国债资金，开展适老化“焕新”工作，累计发放补贴资金1.18

亿元，惠及5万余名老年人。其中，2025年以来，累计销售10721

件商品，发放补贴资金2135万元，惠及1万余名老年人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
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采纳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着眼满

足老年人多样化、多层次、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，提升居家养老

服务品质，优化社区养老服务建设布局，持续完善落实银发经济

发展扶持政策。一是完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。认真编制“十五五”

应对人口老龄化、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规划，落实《全区养老

服务资源优化布局实施方案》《关于进一步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做好涉老相关任务、重大工程项目设计谋划。

二是推行“社区＋物业＋养老服务”。鼓励社区和家政、互联网平

台企业等协同开展老年助餐、助浴、助洁、助行、助医、助急等

上门服务。培育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，推行短托、日托等服

务，扩大社区养老服务有效供给。三是加大无障碍环境建设力度。

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、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等城市更新工作，推

动公共基础设施无障碍适老化，积极推行无障碍环境认证，持续

优化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。支持多层建筑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，

加快适老住宅建设。四是完善适老化改造工作。做优传统线下服

务，强化老年人出行、就医、办事、消费等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

的线上适老化改造。支持居家适老化设施改造和智能监测设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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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老辅具配备，持续推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，

落实适老化环境评估、监督机制，提升适老化建设和改造的质量

效益。五是统筹各类资源和社会化力量。有效整合文旅、卫生健

康、医保等部门资源，引入社会专业力量，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

构，为辖区老年人提供生活、照料、护理、康复、娱乐和文化等

全面的支持和服务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

2025年 8月 22日

（联系人：马楠，联系电话：0951－5915665）

抄送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。

自治区民政厅办公室 2025年 8月 22日印发


